
驻马店市板桥水库东大门至纪念碑行道树栽植项目
竞 价 公 告
一、采购商品信息
[bookmark: _GoBack]项目概况：板桥水库东大门至纪念碑原有71棵雪松需移植。新栽植树木：西端4棵桂花、东端4棵香樟、其间栽种133棵红果冬青。诚邀有意向的供应商进行竞价。
本项目为驻马店市板桥水库东大门至纪念碑行道树栽植，工程量清单如下：
	板桥水库东大门至纪念碑行道树栽植项目工程量清单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  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工程措施
	
	

	1
	土方开挖（运距6km）
	m3
	115.92

	2
	土方回填（调入土方，运距6km）
	m3
	115.92

	3
	大理石路沿石（15*30*75）
	m3
	15.525

	4
	透水砖（5*10*20）
	m2
	124.2

	5
	C15砼垫层
	m3
	6.21

	6
	φ50PVC排水管（含钻孔，安装）
	m
	620.4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一
	植物措施
	
	

	1
	雪松（移栽，距离4km）
	棵
	71

	2
	种植桂花（胸径10-12cm，冠幅2.0m以上）
	棵
	4

	3
	种植香樟（胸径15cm，冠幅3.0m以上，原生树苗）
	棵
	4

	4
	种植红果冬青（胸径10-12cm，冠幅2.0m以上，分支点1.8m）
	棵
	133

	5
	苗木养护
	棵
	141

	6
	树木营养液
	袋
	1128

	7
	防晒网安装
	m2
	1269

	8
	树木支撑 四脚桩（1.2m，含安装）
	棵
	212


 
二、采购项目信息
采购单位名称：驻马店市板桥水库运行中心
项目建设地点：驻马店市驿城区板桥镇
项目名称：板桥水库东大门至纪念碑行道树栽植
竞标控制价：总价不能超过221100元
收货地址：驻马店市驿城区板桥镇板桥水库
最晚到货时间：合同签订后，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   
争议解决方案：仲裁
结算方式：账期支付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发票要求：增值税普通发票
三、其他需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参加投标的单位必须具有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资质。
3、供应商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年检合格有效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4、供应商须具备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四表一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或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部分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没有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5、供应商须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供应商须具备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7、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8、供应商须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类似业绩，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9、参与竞价的供应商必须在竞价时间截止前携带竞价公告要求的资格证明材料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到驻马店市板桥水库运行中心接受资格审查，并提供详细施工方案和维护方案（两年维护期，成活率100％），需得到板桥水库运行中心认可。如现场资格审查不合格或在规定截止时间之前不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供应商无资格进行本次竞价。报价不得低于成本价。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1、联系人：晁先生，电话：0396-7702566。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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